
类别标记：八 

慈溪市公安局文件 

慈公建〔2022) 3 号 	签发人：杜立东 

对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61号建议的答复 

孙建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持续推进停车收费的建议”已收悉，非常感谢

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您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停车难问题，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民

生问题．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群众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与有限停车资源之

间的矛盾仍然日益突出。由此，市委市政府高屋建瓶地提出加快

推进智慧停车建设，将智慧停车项目作为数字慈溪、智慧城市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我市数字慈溪、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布局， 

作为先行落地的一项关键应用，通过停车智能引导、智能管理、 



智能收费和智能分析，提高公共停车泊位的周转率、使用率和停

车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盘活停车资源。 

根据“条块结合、各司其职，以民为本、高效便捷，国有主导、 

市场运作，综合保障、注重长效”的工作原则，慈溪市人民政府 

2020 年度第 45 次、48 次常务会议决定，由慈溪市公安局牵头实

施全市智慧停车建设，授权慈溪市保安服务公司负责慈溪市智慧

停车管理平台和道路路内停车位收费管理工作的投资建设和运

行；政府部门或国有主体单位和其他产权单位负责做好本单位管

理的公共停车场智能化建设或改造，数据统一接入市级平台。一

期试点工程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完成招标，3 月 17 日启动建设，7 

月底全部完成主要包括智慧停车管理平台、运营指挥中心和涉及

中心城区 19 条试点道路 1000 个路内停车泊位停车信息采集系统

等三大块关键性基础建设，及平台系统测试和试运行．“慈溪智慧

停车”管理平台及 APP 于 2021 年 8 月份开始正式上线运行，12 

月 I日起按市发改价〔2021) 7 号文件制定的收费标准实行停车

收费管理服务． 

目前，慈溪智慧停车管理平台运营状况良好，APP 注册人数

已达 14 万余人；道路收费停车位周转率大幅提高，由原平均不

到 3 次／日提高到 8.4 次／日，最高周转率达到 16.2 次／日； 30 分钟

内停车驶离占比达 60％左右，为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起到了积

极的推进作用，市民反响较好。 

加快城市停车管理服务模式改革，持续推进停车收费管理， 

为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智慧停车服务，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实

事工程。下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智慧停车建设，强化管理 



服务能力得升，改善城市停车环境，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 

一是持续推进停车收费基础建设。加快推进路内停车位智慧

停车一期工程建设，计划到今年年底再完成 6000 个路内停车收

费泊位建设，明年上半年完成 4000个路内停车收费泊位建设， 

实现主城区道路停车泊位全覆盖；力争尽快启动二期工程建设， 

以市级智慧停车管理平台为基础，按照先重点后一般，逐步推动

智慧停车向乡镇延伸，实现全市域覆盖。同时，采取协商沟通、 

协作共建等模式同步推进公共停车场和退红空间智慧停车系统

建设。还将继续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计划建设湾底路南停车场、 

湾底路北停车场、楼家社区临时停车场、08一人在建地块公共停库

等，共新增停车位 516只。 

二是加强智慧停车应用相关配套政策保障。严格执行修订后

的《宁波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条例》和停车信用体系管理规

定，规范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和应用行为，根据我市实际，适时

修订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和时段设置规定，制订完善停车场经营备

案、接入平台应用等指导文件，保障停车场停车数据的统一接入， 

规范停车场经营行为。 

三是建立健全停车执法常态化机制。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做

好管理与执法联动，采用现场非现场执法手段，加强路面停车秩

序管理．充分发挥智慧停车平台执法取证优势，及时将违停证据

传送公安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对长期占位欠费、形似“僵尸车” 

的车辆，通过司法手段强制执行和通报相关执法部门采取拖离、 

处罚等手段及时查处。 

四是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网站、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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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自媒体等平台，广泛开展宣传引导，营造城市停车管理服务

模式改革的的良好氛围；做精做细运营 APP 程序建设，不断完善

和拓展功能设置，让市民真正体验到高效便捷的停车管理服务；

及时宣扬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新面貌，全面提升停车产业化发展

的群众满意度。 

再次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0 

抄 送：市人大代表工委，市政府办公室，市住建局，市 

综合执法局，桥头镇人大主席团． 

联系人：陈建华 

联系电话：63331052 


